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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五、欲修讀本學程者，須已修讀通過普通物

理課程( 3 學分以上[包含] )或通過本委員

會之普通物理考試測驗及格者，方可修

讀。 

五、欲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修讀學程申

請表 (附件一)，於每年 1 月 1 日至 10 日

申請期限內，向理工學院提出申請。錄取

名單本學程委員會決定，並公告於學校首

頁、教務處及理工學院網頁。 

七、本學程之課程與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同

(似)之科目，應填寫「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學分抵免申請書」（附件三），經本學程委

員會召集人同意，最多得抵 11111111 學分。 

七、本學程之課程與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

同(似)之科目，應填寫「光電科技學分學

程學分抵免申請書」（附件三），經本學程

委員會召集人同意，最多得抵 10 學分。 

九、延修生如未完成本學程之修讀時，可繼

續修讀完成本學程之科目；修讀本學程之

學生不得以修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

年限。 

九、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讀學程為

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一、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程

者，應填寫「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聲明書」(附件四)，由光電科技學分學

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任

核章後，正本留存應用科學系應用科學系應用科學系應用科學系，影本

送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學程組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學程組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學程組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學程組申請

放棄並取消修讀本學程資格。 

十一、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

程者，應填寫「放棄光電科技學分

學程聲明書」(附件四)，由光電科

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

系（所）主任核章後，正本留存理

工學院，影本送至教務處課務組申

請放棄並取消修讀本學程資格。 

十三、請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 (附件一)，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含)前，向理工學院提

出申請。 錄取名單本學程委員會決

定，並公告於學校首頁及理工學院網

頁。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

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四、本要點經理工學院院務會審議，教務

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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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程學程學程」」」」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應用科學系系務會議通過(99 年 12 月 17 日) 

                                                                           11110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應用科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9 月 20 日)    

一、為培育光電專業之人才，依據本校「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訂定「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本學程設「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處理學程之課程規劃、學分

抵免、申請審核及學分認證等相關事務。 

    委員會成員五名，由理工學院院長和本學程授課教師組成，召開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三、本學程招生對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自修業第二學年（研究生自一年級）起，至修業年限最後

一學年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均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四、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經「光電科技學分學

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由本校發給「國立臺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學程證明書」（英文名稱

為”Certification for Program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redit,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五、欲修讀本學程者，須已修讀通過普通物理課程( 3 學分以上[包含] )或通過本委員會之普通物理

考試測驗及格者，方可修讀。 

六、本學程的課程結構，分為基礎理論課程及進階應用課程和創新設計構想課程共三大類（詳附件

二）。 

七、本學程之課程與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同(似)之科目，應填寫「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分抵免申請

書」（附件三），經本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同意，最多得抵 11111111 學分。 

八、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 30 人為原則。 

九、延修生如未完成本學程之修讀時，可繼續修讀完成本學程之科目；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

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修讀學程之學分併計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所修學分是否得併入畢業學分計算，則由各系

自行規定。 

十一、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學程聲明書」(附件四)，

由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任核章後，正本留存應用科學系，影本

送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學程組申請放棄並取消修讀本學程資格。 

      放棄修讀本學程資格學生，當學期已選定之課程不得於加退選 

十二、學生選課、繳費流程、成績管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其它未盡事宜，得由本學程委員會開

會決定之。 

十三、請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 (附件一)，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含)前，向理工學院提出申請。 錄

取名單本學程委員會決定，並公告於學校首頁及理工學院網頁。 

十四、本要點經理工學院院務會審議，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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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100 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 

學程名稱學程名稱學程名稱學程名稱：：：：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程學程學程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姓名  學號  
原就讀 

系(所) 
 班級  

主修學系 

意見 

□同意          系（所）主管簽章：       

□不同意，意見： 

申請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同學應填妥上列欄位並送主修系（所）主管簽核後，繳至理工學院彙辦。 

 

--------------------------------------------------------------------- 

※以下資料表，申請修讀學程學生勿填 

 

審 

查 

/ 

核 

備 

程 

序 

1.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委員會審查結果 

核備程序 

2.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處學程組

組長 

3. 註冊組組長 4. 教務長 

□ 准予修讀 

□ 未通過 

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

會召集人簽章： 

 

簽章： 

 

 

簽章： 

 

 

------------------------------------------------------------------------------------------------------------------------------- 

編號：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收件單位簽章  

※申請是否通過，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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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臺臺臺東大學東大學東大學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分為基礎理論課程、進階應用課程和創新設計構想課程共三大類。 

2.學生於畢業前修滿 22 學分且成績及格，即頒發本學程證書。 

3.曾修習課程相近之科目，經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同意最多得抵 12 學分。 

(一一一一)基礎理論課程基礎理論課程基礎理論課程基礎理論課程：：：：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雷射物理 P181S101 必 3 3 Laser Physics  

光電子學 P181S102 必 3 3 Photonics   

近代物理 P183S207 選 3 3 Modern Physics  

電磁波 P183S213 選 3 3 Electromagnetic Wave Theory  

(二二二二)進階應用課程進階應用課程進階應用課程進階應用課程：：：：選修至少選修至少選修至少選修至少 1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固態物理 P183S201 選 3 3 Solid State Physics  

材料分析技術 P183S202 選 3 3 Material Analysis Research  

薄膜技術 P183S203 選 2 2 Thin film Technology  

光纖通訊 P183S204 選 3 3 Fiber-Optic Communication  

光學(上) P183S205 選 2 2 Optics (1)  

光學(下) P183S206 選 2 2 Optics (2)  

光電化學 P183S220 選 3 3 Optoelectronic Chemistry  

半導體製程技術 P183S208 選 3 3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半導體雷射 P183S209 選 3 3 Semiconductor Laser  

半導體元件與物理 P183S210 選 3 3 
Optoelectronic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Physics 

 

太陽能電池元件 P183S211 選 3 3 Solar Cells  

發光二極體 P183S212 選 3 3 Light Emitting Diode  

有機光電元件 P183S214 選 3 3 Organic Optoelectronic Device  

電子學(上) P183S216 選 2 2 Electronics (1)  

電子學(下) P183S217 選 2 2 Electronics (2)  

電路學(上) P183S218 選 2 2 Circuitry (1)  

電路學(下) P183S219 選 2 2 Circuitry (2)  

(三三三三)創新設計構想創新設計構想創新設計構想創新設計構想課程課程課程課程：：：：選修至少選修至少選修至少選修至少 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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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奈米生醫光電 P183S301 選 3 3 Nano/Bio-Photonics  

數位訊號處理導論 P183S302 選 3 3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光電式類神經網路 P183S303 選 3 3 Photonics Neural Network  

控制系統 P183S304 選 2 2 Control System  

奈米感測器 P183S305 選 2 2 Nanosensors  

奈米觸媒 P183S306 選 2 2 Nano-Catalyst  

光學設計與實作 P183S307 選 1 3 Optic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光學實驗 P183S308 選 1 3 Optical Experiment  

近代物理實驗 P183S309 選 1 3 Modern Physics Experiment  

光電實驗 P183S310 選 1 3 Opticalelectrical 
Experiments 

 

 

光電科技學分學程科目編碼說明： 

學程名稱 
 開課  

 單位 

 1 

(第 1~3碼) 

2 

(第 4 碼) 

3 

(第 5 碼) 

        4 

    (第 6 碼) 

    5 

(第 7~8碼) 

光電科技

學分學程 

 理工  

 學院 
P18 

1:必修 

2:必選 

3:選修 

    S 

1: 基礎理論 

2: 進階應用 

3: 創新設計構想 

   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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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臺臺臺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程學程學程學分抵免申請書學分抵免申請書學分抵免申請書學分抵免申請書 

1.根據國立台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規定，，，，本校其他系所課程與學程課程名稱相同（相

似）之科目，經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審議該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大綱與學程科目相符者，

最多抵 12 學分。 

2.欲辦理抵免學分者，將填妥內容之下表和曾修習成績單交至教務處課務組申請。 

3.獲得申請通過後，學生之學程修習單上將會註明抵免之課程。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系別系別系別系別：：：：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原修讀科目原修讀科目原修讀科目原修讀科目 擬擬擬擬  抵抵抵抵  免免免免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審審審審 查查查查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學程委員學程委員學程委員學程委員
會召集人會召集人會召集人會召集人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申請抵免學分總數：  

審查後實抵學分總

數： 

 

承辦人 系所中心主管 理工學院院長 
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處 
教務處 

     

註註註註：：：：1.辦理抵免時須附原修讀科目成績證明書辦理抵免時須附原修讀科目成績證明書辦理抵免時須附原修讀科目成績證明書辦理抵免時須附原修讀科目成績證明書、、、、教學目標與課程大綱教學目標與課程大綱教學目標與課程大綱教學目標與課程大綱。。。。 
2.擬抵免科目及學分數擬抵免科目及學分數擬抵免科目及學分數擬抵免科目及學分數，，，，根據本學程實施要點之規定根據本學程實施要點之規定根據本學程實施要點之規定根據本學程實施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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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國立臺東大學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國立臺東大學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國立臺東大學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國立臺東大學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程學程學程聲明書聲明書聲明書聲明書 
 

一、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送請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管核

章。 

二、申請期限：申請人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前。惟若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

至遲應於該考試放榜日起十日內檢具錄取證明，提出申請放棄。 

 

 

 

 

申請人 

填寫欄 

姓名  學號  

系別  班級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放棄原因 

（請詳填） 

 

 

主修學系（所） 

主管核准欄 

主修學系（所） 

主管簽章： 

 

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委員會召集人核章欄 

請勾選下列一項： 

□同意    □不同意 

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教務處 

核章欄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導處學程組組長 
註冊組 教務長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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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翊

覈.覈.覈.覈. [[[[ ]]]] 3333 (((( ))))

翊翊翊翊

2.2.2.2. 覈00覈00覈00覈00 翊翊翊翊(((( ))))

覈0覈0覈0覈0 3覈3覈3覈3覈 (((( ))))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3.3.3.3. 覈2覈2覈2覈2 覈覈覈覈覈覈覈覈 翊翊翊翊

4.4.4.4. 翊翊翊翊

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程學程學程」」」」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一、為培育光電專業之人才，依據本校「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訂定「光電科技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本學程設「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處理學程之課程規劃、學分

抵免、申請審核及學分認證等相關事務。 

    委員會成員五名，由理工學院院長和本學程授課教師組成，召開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三、本學程招生對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自修業第二學年（研究生自一年級）起，至修業年限最後

一學年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均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四、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經「光電科技學分學

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由本校發給「國立臺東大學光電科技學分學程證明書」（英文名稱

為”Certification for Program of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redit,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五、欲修讀本學程者，須已修讀通過普通物理課程 3 學分(含含含含)以上，或通過本委員會之普通物理考

試測驗及格者，方可修讀。 

六、本學程的課程結構，分為基礎理論課程及進階應用課程和創新設計構想課程共三大類（詳附件

二）。 

七、本學程之課程與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同(似)之科目，應填寫「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學分抵免申請

書」（附件三），經本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同意，最多得抵 11111111 學分。 

八、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 30 人為原則。 

九、延修生如未完成本學程之修讀時，可繼續修讀完成本學程之科目；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

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修讀學程之學分併計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所修學分是否得併入畢業學分計算，則由各系

自行規定。 

十一、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放棄光電科技學分學程聲明書」(附件四)，

由光電科技學分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任核章後，正本留存應用科學系，影本

送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學程組申請放棄並取消修讀本學程資格。 

      放棄修讀本學程資格學生，當學期已選定之課程不得於加退選 

十二、學生選課、繳費流程、成績管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其它未盡事宜，得由本學程委員會開

會決定之。 

十三、請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 (附件一)，於每每每每年 10 月 31 日(含)前，向理工學院提出申請。 錄取

名單由由由由本學程委員會決定，並公告於學校首頁及理工學院網頁。 

十四、本要點經理工學院院務會審議，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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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 )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敍敍敍敍翊翊翊翊 覈00-2 覈00-覈 4

翊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101 3 15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國立臺東大

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成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負責招收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事宜，甄選委員由本系

專任教師擔任。 

三、錄取名額：甄選預備研究生每年每碩士班招收名額不得超過三人。 

四、申請時間：每年五月一日至十日。 

五、甄選資格限制：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前五學期之學業總成績班級排名前 50%者。 

六、申請甄選須繳交之審查資料： 

（一）申請表。 

（二）自傳（1000 字）。 

（三）研究興趣或進修計畫。 

（四）大一至大三上學期共五學期之成績單及班級排名證明。 

（五）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或證明。 

七、評分原則： 

（一）資料審查 50%。 

（二）面試 50%。 

八、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人文學院院務會議審議，報請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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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申請表碩士學位申請表碩士學位申請表碩士學位申請表 

申請人 

基本資料 

系別  年（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E-Mail： 

欲申請之系所

碩士班名稱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碩士班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相關資料 

（依原就讀學

系及欲申請之

系所碩士班規

定逐項列出） 

甄選資格限制： 

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前五學期之學業總成績班級排名前 50%者 

原就讀學系 

同意程序 

導 

 

師 

 

系

主

任  

 

院 

 

長  

 

申請者應於五月一日至十日間，填寫本表並備妥相關資料，經本系班導師、系主任、
院長同意後，送欲申請之系所提出申請。  

 

受理申請之系所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申

請之系

所碩士

班預備

研究生

甄選委

員會審

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原因：  

備註：依本校學生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第五條規定：受理申請系所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應於每

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之前送教務處備查。 

    
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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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 )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國立臺東大學公費生淘汰機制實施要點國立臺東大學公費生淘汰機制實施要點國立臺東大學公費生淘汰機制實施要點國立臺東大學公費生淘汰機制實施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7-1 條有關公費生肄業期間終止公費

待遇及喪失接受分發權利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 公費生於肄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不

在此限。 

（二）德育操行成績，任一學期未達八十分，或曾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Leaching, Assessment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

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四）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未達七十二小時。 

三、 為審核公費生續享公費待遇事宜，公費生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週內主動送交第二點所需資

料，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學程組彙整，提交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逾期未主動提供

資料，致使影響其公費生續領權益時，後果由公費生自行負責。 

四、 公費生於完成第二點第四項義務輔導時數後，應請舉辦活動機構填妥「義務輔導時數證明」

（如附件一），並依「義務輔導時數活動報告書格式說明」（如附件二）填妥「輔導活動紀錄表」

（如附件三），作為審核之依據。 

五、 公費生於畢業前進行義務輔導弱勢學生課業之活動，包括學期中各單位舉辦之課輔活動及寒

暑假至偏遠地區服務等。 

六、 公費生（含遞補生）若該學年度僅受領公費半年，該學年度義務輔導時數減半為三十六小時。 

七、 公費生因第二款規定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後，本校各系各年級公費生缺額，

由各該系同年級自費生申請遞補（申請書如附件四），受領公費自遞補日起至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為止。 

八、 一年級新生第一學期之公費生缺額，由自費生按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成績依序遞補；總級分

相同時，按國文、數學、英文依序比較，分科級分高者優先錄取，如仍未能訂出優先順位，

由系務會議議決之。一年級第二學期起之公費生缺額，由自費生按入學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

平均依序遞補。 

九、 前項成績之審核以學業成績為依據，惟各學期之操行成績均不得低於八十分；體育成績均不

得低於七十分。 

本校各類公費生之缺額，互不遞補。各系轉系生不得申請遞補。 

十、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之公費生名額，如有性別規範，出現缺額時，由同性別自費生優先遞補。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之各系公費生名額，如有分組時，限由同組同學遞補。 

十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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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

翊翊翊翊
翊

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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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翊翊 翊翊翊 翊翊翊 翊

翊



100-2第 1 次教務會議(101.03.15)_會議紀錄 

 17

翊

翊

 A4 覈4 翊

 翊

 翊

 翊

覈. 翊

2. 翊

3. 翊

4. 翊

5. 翊

 翊

 翊

翊翊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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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 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覈. 覈 翊

2.  

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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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 翊翊翊 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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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 )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覈.

翊

2.

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各課程授課時數依下列原則

核計： 

一、班級授課人數超過 50

人，每增加 7 人，參數

增加 0.1，修課人數最多

以 200 人計；獲教學助理

班級，參數不予增加。 

二、音樂術科主副修課程，授

課時數以修課學生人數

計算。 

三、美術系工作室課程，指導

教師授課時數每位學生

以 0.1 小時計算，每位指

導教師每學期以 2 小時

為最高上限。 

四、勞動教育課程不計授課時

數。 

五、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

程時，授課時數以該課程

全體教師均分為原則，惟

修課人數超過 30 人之教

育實習課程，二位授課教

師皆以課程全時數計算。 

六、因修課人數不足，另案簽

准開課之課程，計入教師

第七條 班級授課人數超過

50 人 ， 每 增 加 7

人，參數增加 0.1，

修 課 人 數 最 多 以

200 人計；獲教學助

理班級，參數不予

增加。 

覈. 翊

2.

翊

3.

98

翊

4.

翊

5.

94-2

30

30

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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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授課時數，但不計入

超支鐘點，超出基本時數

視同義務教學。 

 翊

第八條 專任教師於週一至週五下午

六時前時段之課程，兼課及超

支 鐘 點 每 週 皆 以 四 小 時 為

限，二者不能同時為之。超過

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下午

六時以後及週末假日時段之

課程，另行計算，但未另行收

取學分費之校內日間部課程

除外。 

        … 

第八條 專任教師於週一至

週五下午六時前時

段之課程，兼課及

超支鐘點每週皆以

四小時為限，二者

不能同時為之。超

過四小時仍以四小

時計算。下午六時

以後及週末假日時

段之課程，另行計

算。 

        … 

翊

翊翊翊翊  翊翊翊翊

翊

翊(覈00.6.30) 翊

(覈00.9.8) 翊

翊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本校各項相關規定及實際需要而訂定之。 

第二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分別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

十小時；惟於當學期選課結束後，因核定留職停薪復職、因案停聘復職、借調歸建、出國

研究及進修返校服務等特殊情形，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得不受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之限制。 

第三條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每週得減授課時數如下： 

一、校長免授課，若有需要，以授課每週四小時為限並支鐘點費。 

二、兼任副校長、院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師資培育暨

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進修暨推廣部主任、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研

究發展處及三長之特別助理、學院之特別助理、單位組長及中心主任，每週得減授四

小時。 

三、兼任所長及系主任每週得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又每增加一單位（或班）之兼任職務，

則每週得減授一小時，每週最多得減授四小時。 

四、兼任本校附屬或附設各級學校校長得免授本校課程，但欲超支鐘點須每週授滿基本授

課時數減授四小時後計算之。 

上列兼任行政工作教師，若一人兼二項行政工作以上者，可擇一減授鐘點。 

第四條 非依第三條規定減授鐘點之專任教師若因任務編組、學報編審、行政支援或其他校務發展

需要參與校務行政者，應考量依所參與校務行政工作之重要性、效益性、必要性、耗時性，

並視本校之資源及其他特殊條件，由被支援行政之單位主管，就支援行政專任教師擬減之

鐘點數及減授期間，專案簽會教務處、人事室與會計室及其所屬系所等相關單位、經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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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惟減授時數以二到四小時為原則。 

第五條 專任教師支援校務行政減授鐘點經核定後，於各該任務編組結束，或其據憑核定之特殊條

件消失時，即應由減授之專任教師或被支援行政之單位主管主動簽會教務處、人事室及其

所屬系所等相關單位，陳校長核定停發超支鐘點。 

   本校得視教師支援之單位或業務績效，中止已簽核之彈性授課鐘點調整。其超支鐘點之計

算，依實際支援之週數核實支給。 

第六條  經核准公假全時進修或申請休假研究之教師，不得再支領鐘點費（含進修暨推廣部），惟

研究所獨立研究（97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停止適用）及暑期部課程不在此限。 

第七條 各課程授課時數依下列原則核計： 

一、班級授課人數超過 50 人，每增加 7 人，參數增加 0.1，修課人數最多以 200 人計；獲

教學助理班級，參數不予增加。 

二、音樂術科主副修課程，授課時數以修課學生人數計算。 

三、美術系工作室課程，指導教師授課時數每位學生以 0.1 小時計算，每位指導教師每學

期以 2 小時為最高上限。 

四、勞動教育課程不計授課時數。 

五、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時，授課時數以該課程全體教師均分為原則，惟修課人數

超過 30 人之教育實習課程，二位授課教師皆以課程全時數計算。 

六、因修課人數不足，另案簽准開課之課程，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但不計入超支鐘點，

超出基本時數視同義務教學。 

第八條 專任教師於週一至週五下午六時前時段之課程，兼課及超支鐘點每週皆以四小時為限，二

者不能同時為之。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下午六時以後及週末假日時段之課程，另

行計算，但未另行收取學分費之校內日間部課程除外。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鐘點時數以不超過六小時為原則，如因系(所)師資延聘不易等特殊情

形，應另案簽會教務處、人事室，陳校長核定後，得不受六小時之限制。 

第九條 專（兼）任教師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後停開課程前已授課之實際鐘點時數，應請開課單位書

面通知教務處課務組辦理補發鐘點。 

第十條  每學期超支鐘點費以實際授課時數核發，如因畢業生課程提前結束或其他依行事曆停課，

須收回專任教師溢領依第八條規定超支及另行計算之鐘點費，應先行扣除當學期義務授課

總時數之鐘點費後，按每週授課總時數比例計算之。 

第十一條  授課鐘點數不足之教師，得依序以下列方式替代或補足其基本上課時數：(1)由進修暨

推廣部課程（不含推廣組開設課程）抵免；(2)由次學期鐘點補足，且不計入超支時數

計算。 

第十二條 超支鐘點費所需經費於該年度預算科目支付。 

第十三條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中調查當學期各系（所）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情形，並與系(所)協

商解決。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翊翊翊翊翊翊翊翊 翊

覈.覈.覈.覈. 翊翊翊翊

2.2.2.2. 翊翊翊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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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翊翊翊

翊

翊(覈00.6.30) 翊

(覈00.9.8) 翊

翊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本校各項相關規定及實際需要而訂定之。 

第二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分別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

十小時；惟於當學期選課結束後，因核定留職停薪復職、因案停聘復職、借調歸建、出國

研究及進修返校服務等特殊情形，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得不受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之限制。 

第三條 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每週得減授課時數如下： 

一、校長免授課，若有需要，以授課每週四小時為限並支鐘點費。 

二、兼任副校長、院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師資培育暨

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進修暨推廣部主任、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研

究發展處及三長之特別助理、學院之特別助理、單位組長及中心主任，每週得減授四

小時。 

三、兼任所長及系主任每週得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又每增加一單位（或班）之兼任職務，

則每週得減授一小時，每週最多得減授四小時。 

四、兼任本校附屬或附設各級學校校長得免授本校課程，但欲超支鐘點須每週授滿基本授

課時數減授四小時後計算之。 

上列兼任行政工作教師，若一人兼二項行政工作以上者，可擇一減授鐘點。 

第四條 非依第三條規定減授鐘點之專任教師若因任務編組、學報編審、行政支援或其他校務發展

需要參與校務行政者，應考量依所參與校務行政工作之重要性、效益性、必要性、耗時性，

並視本校之資源及其他特殊條件，由被支援行政之單位主管，就支援行政專任教師擬減之

鐘點數及減授期間，專案簽會教務處、人事室與會計室及其所屬系所等相關單位、經校長

核定之，惟減授時數以二到四小時為原則。 

第五條 專任教師支援校務行政減授鐘點經核定後，於各該任務編組結束，或其據憑核定之特殊條

件消失時，即應由減授之專任教師或被支援行政之單位主管主動簽會教務處、人事室及其

所屬系所等相關單位，陳校長核定停發超支鐘點。 

   本校得視教師支援之單位或業務績效，中止已簽核之彈性授課鐘點調整。其超支鐘點之計

算，依實際支援之週數核實支給。 

第六條  經核准公假全時進修或申請休假研究之教師，不得再支領鐘點費（含進修暨推廣部），惟

研究所獨立研究（97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停止適用）及暑期部課程不在此限。 

第七條 各課程授課時數依下列原則核計： 

一、班級授課人數超過 50 人，每增加 7 人，參數增加 0.1，修課人數最多以 200 人計；獲

教學助理班級，參數不予增加。 

二、音樂術科主副修課程，授課時數以修課學生人數計算。 

三、美術系工作室課程，指導教師授課時數每位學生以 0.1 小時計算，每位指導教師每學

期以 2 小時為最高上限。 

四、勞動教育課程不計授課時數。 

五、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時，授課時數以該課程全體教師均分為原則，惟修課人數

超過 30 人之教育實習課程，二位授課教師皆以課程全時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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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修課人數不足，另案簽准開課之課程，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但不計入超支鐘點，

超出基本時數視同義務教學。 

第八條 專任教師於週一至週五下午六時前時段之課程，兼課及超支鐘點每週皆以四小時為限，二

者不能同時為之。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 

下午六時以後及週末假日時段之課程，另行計算，但未另行收取學分費之校內日間部課程

除外。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鐘點時數以不超過六小時為原則，如因系(所)師資延聘不易等特殊情

形，應另案簽會教務處、人事室，陳校長核定後，得不受六小時之限制。 

第九條 專（兼）任教師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後停開課程前已授課之實際鐘點時數，應請開課單位書

面通知教務處課務組辦理補發鐘點。 

第十條  每學期超支鐘點費以實際授課時數核發，如因畢業生課程提前結束或其他依行事曆停課，

須收回專任教師溢領依第八條規定超支及另行計算之鐘點費，應先行扣除當學期義務授課

總時數之鐘點費後，按每週授課總時數比例計算之。 

第十一條  授課鐘點數不足之教師，得依序以下列方式替代或補足其基本上課時數：(1)由進修暨

推廣部課程（不含推廣組開設課程）抵免；(2)由次學期鐘點補足，且不計入超支時數

計算。 

第十二條 超支鐘點費所需經費於該年度預算科目支付。 

第十三條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中調查當學期各系（所）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情形，並與系(所)協

商解決。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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